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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000025、200025         股票简称：特力 A、特力 B       公告编号: 2023-034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散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

2023 年 7 月 31 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解散华日丰田的议案》，同意解散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

华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日丰田”）。现

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情况概述 

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了《关于法院受理控股子公司强制清

算申请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3）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

特发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特发华日”）进入清算

程序。因华日丰田的业务经营场所为特发华日所有的物业，经过

长时间的探索，华日丰田仍面临无经营场地的情况，且华日丰田

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不明显，鉴于此，公司决定解散华日丰田。 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本

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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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解散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华日丰田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华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； 

2、注册资本：200 万人民币； 

3、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梅园社区坭岗西路

1006 号华日汽车修理大厦 8 层； 

4、成立时间：1995 年 09 月 08 日；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陈红卫； 

6、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经营国产汽车(含小轿车 )；

二手车经营；一汽丰田、进口丰田品牌汽车销售；市场营销策划、

文化活动策划；接受合法委托代办车辆上牌、过户、年审手续；

国内贸易，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

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（企业经

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，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

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一类机动车维修（小型车辆维修）；机

动车辆保险业务； 

7、股东: 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0%股权，

曾少伟持有 40%股权； 

8、主要财务数据（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华日丰田的资产总额 6,717.97 万

元，净资产 1,095.18万元。2022年华日丰田的营业收入 23,955.50

万元，净利润-23.26 万元。 

三、解散华日丰田的原因 

因华日丰田的业务经营场所为特发华日所有的物业，特发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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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经营期限届满并已进入清算程序，华日丰田面临无经营场地的

情况，无法开展经营活动，且华日丰田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不

明显，因此，公司决定解散华日丰田。 

四、本次解散华日丰田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2022年华日丰田的营业收入为 23,955.50 万元，占公

司当年营业收入的 28.60%，净利润为-23.26万元，华日丰田解散

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持续盈利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珠宝产业板块和商业运营管理板

块，从长远来看，华日丰田及汽车板块的变动对公司的持续运营

和高质量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授权事项 

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等的相关规定，

办理华日丰田解散、清算的相关手续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《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特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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